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第 4次法規委員會議紀錄 

 開會時間：107年 01月 02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正 

 開會地點：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(A109) 

 主持人：侯召集人禎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錄：黃馨瑩 

 出席者：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壹、主席致詞 

 貳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有關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組織規程」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三條條文

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人事室) 

說  明：  

一、 依本校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(P.36-44)。 

二、 本校組織規程現行條文二十八條，本修正草案合計修正 2 條（修

正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三條），其修正要點如次： 

(一) 主任、所長之選薦，若無法依規定產生合格適當之人選，由校

長聘請具備資格之教師兼任（修正第十二條之一）。 

(二) 將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擬將師資培育組改設為課程與教學

組、教育實習與輔導組二組（修正第十三條）。 

(三) 明定生效日期為 107年 2月 1日。 

三、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、修正草案、原規程供參

(P.4-35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 

案由二：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」修正草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校自 103 年 12 月 23 日 103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場

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迄今，經檢視部分內容已不符現況，為應新增

可供外借場地實際運作需要與配合部分內容變更等調整，擬予修

正，先予敘明。 

二、 為修正旨揭收費標準俾符現況，本組已彙整各場地業管單位填具

之調查表，其中新增場地收費基準，係依業管單位建議金額暨參酌

校內可容納人數及性質相同場地訂定租借費用(新增場地收費分

析表如附件)。 

三、 有關「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」修正要點如次: 



 

 

(一) 可供外借場地場地： 

1. 新增:民生校區:莘學球場、桌球教室。 

     英才校區:英才樓 1 F大會議室及 3 F橢圓會議室 

2. 刪除:民生校區:求真樓 4F第 3會議室。 

     英才校區:桌球教室、體操教室、舞蹈教室及普通教 

     室 3間。 

(二) 可容納人數調整:民生校區籃排手球場、游泳池、求真樓 4F

會議廳、求真樓 3F電腦教室。 

(三) 管理單位:民生校區忠毅樓普通教室管理單位由教務處改特教

系。 

(四) 備註:增列場地代碼。 

四、 附件 

(一) 新增場地收費分析表(P.46)。 

(二) 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」修正草案對照

表(P.47-51)。 

(三) 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」修正草案

(P.52-54)。 

(四) 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」現行規定

(P.55-57)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求真樓 1 樓第一會議室(K105)管理單位為進修推廣部，請總務

處移請空間規劃小組再行審酌。 

 

 

 

案由三：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網球場使用管理要點」第四點規定修正草案，提

請審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體育室)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處於 106年 11月 22日召開之「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

學務處主管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第四點第一項修訂： 

個人全年使用收費標準： 

  



 

 

申請人身分 證件 
收     費 

紅土球場 PU球場 

本校在校學生 學生證 憑證免費 憑證免費 

    本校教職員工 

人事室所發教職

員工服務證或足

以證明之文件 

憑證免費 憑證免費 

校外人士 
網球會員卡 

或臨時入場券 
15000元 

備註： 

1.對本校發展有貢獻者得由相關人員專案簽准核發榮譽證。 

2.紅土球場入場以 100人為限，PU球場入場以 150人為限。 

3.臨時入場憑網球券入場(紅土球場及 PU球場一張 375元)。 

4.二十人以上可申請為網球聯誼會，紅土球場及 PU 球場每人年費折減為

13500元。 

5.每年一月及七月統一換證及繳交會費，新會員以加入之月份收費至 6 月底

或 12月底（紅土球場每月 875元，PU球場每月 565元）。 

6.停車費用依本校總務處訂定之收費標準收費。 

7.65歲以上會員以五折優惠。 

8.當年度參加會員人數需達 50人（含）以上始對外開放。 

 

三、 第四點第二項修訂： 

團體包場借用使用收費標準： 

場 地  

對象 

收                費 

紅土球場及 P U球場 

(四小時每面計) 

校外人士 

機關團體 

日間 夜間 

2500 3750 

備註 
每場次保證金 5000 元於申請時繳交，俟借用人整理場地後恢復

原狀，無息退還。 

 

四、 檢附修正條文草案、條文對照表及學務會議紀錄各乙份(P.58-65)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          

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40分 


